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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三 字 第 古 7 號

正 本

憲法法庭參加言詞辯論聲請狀

案號：1〇8年度憲三字第59號

聲請人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二段2 3 2 號5 樓

代 表 人 劉 曾 華  住同上

聲 請 人財團法人民權基金會

代 表 人邱大展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二段2 3 2 號5 樓

住同上

聲 請 人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

代 表 人邱大展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二段2 3 2 號5 樓

住同上

上三人共同葉慶元律師 

代 J里 1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泰鼎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南路2 段 77 
號 1 6樓電話：9 2-2 7 0 3-
3366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 （下稱「黨產條例」）第2 條 、第4 條第1款 、第2 款 、第8 條第5 

項前段及第1 4條規定聲請解釋案，聲請參加言詞辯論事：

一 、鈞院大法官就黨產條例第4 條第1款、第2 款、第8 條第5 項前段 

及第 1 4 條規定違憲與否之解釋，將影響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 

稱 「黨產會」）1〇7年6 月2 9 曰黨產處字第1〇7〇〇3號認定聲請人 

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附隨組織處分之適法性， 

進而影響聲請人之財產權，聲請人對本件憲法解釋案，有法律上利 

害關係，爰聲請參加鈞院大法官1〇9年6 月3〇日憲法法庭言 

詞辯論程序，俾符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誡命：

圓圓11_圓丨丨1
總 收 文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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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 ，「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並得 

依請求或逕行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有關機關說明，或為調查。

必要時，得行言詞辯論。前項言詞辯論，準用憲法法庭言詞辯 

論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 3 條第 1 項定有明 

文。

(二） 次按，「蕙法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内涵，應視所涉基本權之 

種類、限制之強度及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 

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或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 

考量，由立法者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本院釋字第6 8 9 號解釋 

參照）。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重要公益之達成，且嚴重 

影響眾多更新單元及其週邊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及 

居住自由，並因其利害關係複雜，容易產生紛爭。……應規定 

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 

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 

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 

之意旨。」「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核准實施重劃計晝 

之行政行為，係以公權力對於自辦市地重劃個案為必要之監督 

及審查決定，……不僅限制重劃範圍内不同意參與重劃者之財 

產權與居住自由，並影響原有土地上之他項權利人權益…… ， 

並應按審查事項、處分内容與效力、對於權利限制之程度分別 

規定應踐行之正當行政程序（本院釋字第7〇9號解釋參照）。 

獎勵重劃辦法關於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之程序，未要求 

主管機關應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亦未要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 

給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又未將核定處分分別送達於 

重劃範圍内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致未能確保其等

2



1

2

3

4

5

6

7

8

9

10

l i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主張或維護其權 

利 ；……且未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 

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 

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

畫，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内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等，致 

未能確保其等知悉相關資訊及適時參與聽證之機會，以主張或 

維護其權利，均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釋字第7〇9

號及第7 3 9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綦詳。

(三）  第按， 「所 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第三人法律上之地位，因 

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内容，包括法院就訴訟標的之 

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某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斷，將直接 

或間接受不利益，反之，若該當事人勝訴，則同蒙其利或可免 

受不利益。且此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不以公法上利害關係為 

限 ，即私法上之利害關係，亦包括在内。」最高行政法院1〇8 

年度裁字第7 1 4號裁定可資參照。

(四） 再按，「『訴訟結果與權益損害』間之間接因果關連性，固然 

建立在『蓋然性』基礎下，但其蓋然性強度不需太高，只需使 

法院大體上信其主張『可能』為真即可。畢竟輔助參加人在訴 

訟程序僅能輔助一造當事人，主要功能在提供有助法院作成判 

斷之資訊，並受該受輔助者之制約。……因此對其參加需求不 

應過分抑制。……訴訟結果與權益損害間，其 『間接』因果關 

係有無之判斷，要也從輔助參加人之角度及立場著眼，而不需 

特別強調『受輔助一方，其本案爭訟有無理由』本案勝訴機率 

等因素。」為最高行政法院1〇5 年度裁字第1 6 1 8號裁定所明 

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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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查 ，黨產會係依黨產條例規定設置，黨產會並依黨產條例第4 

條第1款 、第2 款 、第8 條第5 項及第1 4條規定認定聲請人 

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致聲請人財產依同條例第5 條規定受推 

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並因此負有同條例第8 條規定之申報義務 

及同條例第9 條規定之財產禁止處分效果，嚴重侵害聲請人財 

產權。聲請人不服黨產會黨產處字第1〇7〇〇3號處分，業依法 

提起行政訴訟，現繫屬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〇7年度訴字第 

1〇53號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

(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因審理上開聲請人不服黨產會黨產 

處字第1〇7〇〇3號處分案件，對所適用之黨產條例，確信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乃聲請本件解釋。職是， 鈞院大法官就黨產 

條例第4 條第1款 、第2 款 、第8 條第5 項前段及第1 4條規 

定違憲與否之解釋，將影響黨產會1〇7年6 月 2 9 日黨產處字 

第 1〇7〇〇3號認定聲請人為附隨組織處分之適法性，且鈞院  

大法官就本案所為解釋，包括對黨產條例第2 條 、第4 條第1 

款 、第2 款 、第8 條第5 項前段及第1 4 條規定是否違憲之判 

斷 ，將直接或間接使聲請人承受利益或不利益，致聲請人繫屬 

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〇7年度訴字第1〇53號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因鈞院大法官之解釋，而可 

能產生勝訴或敗訴判決之重大差別，進而影響聲請人之財產權， 

故聲請人對於本件憲法解釋案，具法律上利害關係，自應許聲 

請人就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程序，有提供有助於鈞院大法官作 

成解釋資訊之機會及程序保障，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1 3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鈞院大法官1〇9年6 月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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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程序，俾到庭陳述意見並行言詞辯論，以 

符正當法律程序之憲法誡命。

二、綜上所述，系爭黨產條例違憲與否，對聲請人權利之影響至關重大， 

爰請鈞院准予聲請人參加1〇9年6 月3〇曰言詞辯論程序，實感 

德便。

謹 狀

司法院 公鑒

具狀人：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 

代表人：劉曾華 

財圑法人民權基金會 

代表人：邱大展 

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 

代表人：邱大展 

代理人：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〇 9  年 5 月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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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任 狀 案號：1〇8年度憲三字第5 9號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財團法人民權基金會 

代 表 人 ：邱大展

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 時 峰 律 師 z/Hwf

住居所或營 
業所、郵遞 
區號及電話 
號碼

泰鼎法律事務所

1〇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 段

7 7號 1 6樓

雷 話 ： ( 〇2 ")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就政黨及其附隨袭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前 

委任人謹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有為一切行赛

謹狀

司法院 公鑒

委 任 人 ： 財團法 

代表人

受 任 人 ： 葉慶元肩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〇 9 年



委 任 狀 案號：1〇8年度憲三字第5 9號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 

代 表 人 ：邱大展

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住居所或營 

業所、郵遞 
區號及電話 
號碼

泰鼎法律事務所

1〇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 段

77號 16樓
雷 話 ： r 〇2 ) 2703-3366

頻 1 考爆 
’ .

條、第4條第1款、第2 款、第 8 條第5項调 

委任人謹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有為一切名

謹狀

司法院 公鑒

委 任 人 ： 財團:

代表 i

#
m m m

f t p

S I

受 任 人 ： 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na»i«cxw.

臟 論 圖

IFl |i；?'CvaBgjfr̂  ind 二仫

I

中 華 民 國 9 年 5 月 yb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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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任 狀 案號：1〇8年度憲三字第5 9 號

委 任 人 受 任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 

代 表 人 ：劉曾華

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住居所或營 

業所、郵遞 
區號及電話 
號碼

泰鼎法律事務所

1〇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 段

7 7號 1 6樓

電 話 ：（02) 2 7 0 3 - 3 3 6 6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2 

條、第4條第1款、第2 款、第8條第5 項前段及第14條規定聲請解釋案， 

委任人謹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有為一切行為之權，爰提出委任狀如上。

謹狀

司法院 公鑒

委 任 人 ：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 

代表人

受 任 人 ： 葉慶元律師 

鄭雅玲律師 

謝時峰律師

中 華 民 國  1 〇 9  年 5 月 ^  曰


